连云港市东方医院2011年信息公开年度报告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，特向社会公布2011年度本院信息公开年度报告。本报告由情况概述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，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、不予公开政府信息及咨询情况，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情况，工作人员，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，附表共八个部分组成。本报告中所列数据的统计期限自2011年1月1日起至2011年12月31日止。如对本报告有任何疑问，请与连云港市东方医院办公室联系（地址：连云区中华西路57号；邮编：222042；电话：82309111；传真：82310442；电子邮箱：dfyybgs@163.com）。 

    一、概述 

    我院2011年的信息公开工作围绕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和规范、深化信息公开内容、规范信息公开申请处理流程、拓展信息公开形式等方面取得了新的成效。今年以来，我院主要开展了以下几方面工作：

    （一）按时公开2011年的可公开政府信息。

    （二）及时编制了信息公开指南和公开目录。

    （三）建立和健全了相关工作制度和规范，落实了信息公开场所及相关人员和配套设施。

    二、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

    （一）公开的主要内容

    本院对政府信息进行了梳理和编目，2011年新增主动公开政府信息86条。

    （二）公开形式

    采用互联网形式向社会公开。在院关网站上设立了政府信息公开专栏，发布各类政府信息。

    三、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和申诉的情况 

    2011年未有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和申诉.

    四、工作人员 

本单位从事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人员共2人。

    五、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情况 

    2011年，我院信息公开工作在深化信息公开内容、完善信息公开配套工作，加强信息公开基础性工作等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，但与公众的需求还存在一些差距，公开形式便民性需要进一步提高。结合工作中存在问题和不足，考虑从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改进：

    （一）存在的主要问题

    2011年在信息公开工作方面主要存在以下问题：一是信息公开的内容有待进一步完善；二是信息公开的规范性有待进一步提高；三是信息公开审核制度有待进一步加强。

    （二）改进措施

    1、努力规范工作流程

    我院将按照“公开为原则，不公开为例外”的总体要求，及时提供，定期维护，确保信息公开工作能按照既定的工作流程有效运作，公众能够方便查询。

    2、逐步扩大公开内容

    本院将进一步梳理信息，对原有的信息公开目录进行补充完善，保证公开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。同时，进一步推进公开信息的电子化，降低公众查询成本。

    3、提高网站服务功能

    为了更好服务公众，完善网络服务流程。一是合理设置信息公开栏目界面，在主页上建立查找快速通道，在较为显眼的位置设置相关连接，方便查找公开信息。二是建立好信息间的关联。按照信息内容的相关性，做好信息标题与信息全文之间、信息与信息之间、各信息内容类别之间的关联，尽量减少点击层次，提高网上服务效率。

    六、附表 

    1．主动公开情况统计

指标 单位 数量 

主动公开信息数 条 86
其中：全文电子化的主动公开信息数 条 86
